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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恐怖袭击财产保险附加恐怖袭击收入损失保险条款

（产品注册号：）

保险责任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此项扩展保障以附于其后的保险除外责任、条

件和限制为准，并且以下述额外条件、除外责任和限制为准，保险人将负责支付被保险人所

遭受的“收入”损失，该损失是因位于保险单中所示地点的被保险人业务中断而直接导致的，

而这种业务中断是由于位于保险单中指定地点的本保单所承保的财产受到的直接物质损失

或损毁而造成的，这些财产已经申明了收入损失（或业务中断）价值，而损失或损毁也属于

本延伸条款附于其后的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

此项保障从物质损失或损毁发生之日开始生效，在业务中断的整个期间内有效，但不得

超过以下规定的时间：

i. 在恪尽职责后，用于修复、重建、或重置已被毁或损坏的那部分被保险财产的时间；

或者

ii. 十二(12)个日历月。

理赔依据

保险人将向被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业务中断或受限制期间的被保险实际收入与该中断

或限制之前一年内相同期间被保险收入之间的差额部分，但是应当减去在中断和限制期间因

费用降低，或者因在被保险地点之外的其它地方提供的服务而节省的费用。

在理算属于保险范围的赔偿金额时，应考虑被保险人业务的任何变化情况，并为业务的

所有非常情况和其它情况留出余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状况的波动。

保险人还将向被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因尽力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收入”损失和继续其

业务而发生的其它的必要且合理的费用，但是应当减去因中断或受限制期间的费用降低而

节省的任何金额。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被保险人的损失而发生的费用不得超过原本会损失的

“收入”金额。

保险人在理赔时所支付的金额绝对不得超过保险单中所示保险金额，该金额是因物质

损失或损毁和“收入”损失而发生的损失的总和。

除外责任

本保险不承保：

1.因罢工者或其他人在指定地点干预财产重建、修复、或重置，或干预经营活动恢复

或继续而导致的损失扩大。

2.因执行任何条例或法律而导致的损失扩大，这些条例或法律对本保险所承保的任何

财产的使用、重现、修复、或拆除进行管制。

3.因任何租约、许可证、合同、或订单被吊销、失效、或取消而导致的损失扩大，除

非此类吊销、失效、或取消是因被保险人业务中断而直接造成的。此时，保险人应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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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保险承保的赔偿期中影响被保险人收益的那部分损失。

4.市场份额的丧失或任何其它间接损失。

5.在保险单中所列免赔期中发生的收入损失。

定义

“收入”系指原本会获得或发生的缴纳所得税之前的净收入或损失，以及所发生的持续

正常运行费用。

本保险合同其它条款不变。


